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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保險法第117條：「保險人對於保險費，不得以訴訟請求交付。」江朝國老

師認為，本條所稱「保險費」，應係「續期保險費」，因人壽保險契約多為長期

的繼續性契約，且兼具儲蓄性，為避免要保人長期受拘束，並避免強迫要保人儲

蓄的結果，要保人不僅得依第119條隨時終止人壽保險契約27，保險人亦不得以訴

訟請求「續期保險費」。

然而，若要保人未支付保險費，保險人卻又不得訴請給付，僅能繼續承擔被

保險人之危險，顯違反對價衡平，又考量被保險人年齡漸長，如保險人逕行終止

契約，將導致新契約之保費較原契約高、甚或其他保險人將拒絕承保，因此，保

險法第116條規定契約之停效與復效，以兼顧雙方利益，而該條於2007年有大幅修

正28，故以下整理保險法第116條規定之流程圖，至2022年11月30日修正保險法第

116條第2項，則涉及下圖「保險人催告」之對象及方式是否合法，此部分容後詳

述。

27 有關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性質、得否強制執行之爭議，因目前尚未出現在考試當中，且命題
機率較低，筆者在此便不特別介紹。

28 第116條於2007年修正前規定如下：「人壽保險之保險費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約另有訂定
外，經催告到達後逾三十日仍不交付時，保險契約之效力停止（第1項）。催告應送達於要
保人，或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之最後住所或居所。保險費經催告後，應於保險人營業
所交付之（第2項）。第一項停止效力之保險契約，於保險費及其他費用清償後，翌日上午
零時，開始恢復其效力（第3項）。保險人於第一項所規定之期限屆滿後，有終止契約之權
（第4項）。」

人壽保險費

第
三
節



9-31Chapter 9　人壽保險 9
要保人未繳保險費 保險人催告 30日後（寬限期間） 停效

保
險
人
行
使

危
險
篩
選
權

要保人

申請復效

停效後6月內 自動復效

停效後逾6月

保險人於5

日內要求要

保人提供可

保證明

保險人未於

5日內要求

要保人提供

可保證明

危險變更達拒保程

度，並於15日內拒

絕復效

危險變更達拒保程

度，但未於15日內

拒絕

危險變更未達拒保

程度（不得拒絕）

要保人始終

未申請復效

超過保險契約約定的復效期間

（不得低於2年）
保險人得終止契約

視為同意復效

同意復效

視為同意復效

拒絕復效

題型9-3-1　 第116條之修正評析

【91政大民法組第4題】

保險契約停效之原因為何？停效後之法律效果為何？停效後如何恢復效

力？（25分）

題 型 分 析

本題係按保險法於2007年修正後之第116條規定作答，如讀者對本條規定不

熟，可參看本節前言的圖示，相信能獲得比較清楚的印象！至於2022年修正第116

條第2項規定部分，則容後再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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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本題字數約 775 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1 保險契約停效之原因為何？

	 保險法第116條第1項規定：「人壽保險之保

險費到期未交付者，除契約另有訂定外，經

催告到達後屆三十日仍不交付時，保險契

約之效力停止。」同法第116條第8項規定：

「保險契約約定由保險人墊繳保險費者，於

墊繳之本息超過保單價值準備金時，其停止

效力及恢復效力之申請準用第一項至第六項

規定。」保險法第120條第3項：「以保險契

約為質之借款，保險人應於借款本息超過保

單價值準備金之日之三十日前，以書面通知

要保人返還借款本息，要保人未於該超過之

日前返還者，保險契約之效力自借款本息超

過保單價值準備金之日停止。」因此，保險

法所定停效原因有三種：

1.	保險費到期未交付，經催告到達後30日之

寬限期間而仍未交付。

2.	契約有約定可由保險人墊繳保險費者，在

墊繳之本息超過保單價值準備金時，經催

告到達後30日之寬限期間仍未交付。

3.	辦理保單借款，借款本息超過保單價值準

備金之日之30日前，經書面催告返還後，

仍未於該超過之日前返還者。

2 停效之法律效果

	 保險契約「停效」，係指該契約處於效力暫

停之狀態，契約並未因此消滅，但雙方權利

義務關係暫停。因此若有保險事故發生於停

效期間內，保險人無須理賠。

關於停效的效力，現

行法並未明文，但通

說和實務普遍認為停

效係指契約效力暫

停，雙方權利義務凍

結並不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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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y 
again 保險法對於人身保險契約之停效原因及復效之條件有何規定？此等規

定有無修正之必要？

【97政大財經法組第4題】

題型9-3-2　 往取債務之給付遲延、保險法第116條復效

【108司律第3題第1小題】

甲於民國（下同）105年2月間向A壽險公司投保健康保險。契約訂立時A
壽險公司並未要求進行體檢，僅提供書面詢問表由甲自行填寫其身體健康狀

況。於契約訂立時，雙方約定保險費繳交方式為季繳，並由A壽險公司於到期
時派收費員前往收費。107年4月間，A壽險公司因考量派員收費成本日漸增
高，為節省行政費用，取消派員收費方式，乃發信函通知甲告稱自107年5月開

3 停效後如何恢復效力？

	 按修正後保險法第116條對要保人申請復效，有詳盡之規定，應

區分以下幾種狀況：

1.	停效後6個月內申請復效

	 在要保人清償保險費、保險契約約定之利息及其他費用後，

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

2.停效後逾6個月後始申請復效

⑴	保險人有於申請復效日起5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

之可保證明：

①	保險人審查該可保證明發現，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

拒保程度，得於15日內表示拒絕復效。

②	保險人審查該可保證明發現，危險程度未達拒保程度，

不得拒絕復效。

③	保險人於收到可保證明後未於15日內表示拒絕復效，視

為同意復效。

⑵	保險人未於申請復效日起5日內要求要保人提供被保險人

之可保證明視為同意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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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之屆期保險費，轉為以寄發轉帳繳費單據方式，由甲自行至便利商店或金融

機構繳交。甲就107年5月10日到期保險費，疏於注意該項通知而未自行繳交，
A壽險公司乃於到期日後同年5月12日發出催告通知，經甲住所之大廈管理員於
同年5月15日收取。惟甲遲至同年9月方才發現未繳費之事實，而於同年9月15
日向A壽險公司補繳保險費。甲於同年10月間體檢時確診為甲狀腺腫瘤，向A
壽險公司請求給付保險金。A壽險公司經調閱甲投保前之就診病歷，亦發現甲
於104年間曾因健康檢查發現其有甲狀腺腫大之事實，故同時主張某甲投保前
即有甲狀腺腫大疾病之事實，不負保險責任。試問該契約有無停效問題？又，

A壽險公司應否負保險責任？（25分）

題 型 分 析

本題關鍵字：

甲於民國（下同）105年2月間向A壽險甲於民國（下同）105年2月間向A壽險
公司投保健康保險。契約訂立時A壽險公司投保健康保險。契約訂立時A壽險
公司並未要求進行體檢，僅提供書面詢公司並未要求進行體檢，僅提供書面詢

問表由甲自行填寫其身體健康狀況問表由甲自行填寫其身體健康狀況

1. 訂約時點為105年2月間。
2. A公司有以書面方式詢問甲。

於契約訂立時，雙方約定保險費繳交方於契約訂立時，雙方約定保險費繳交方

式為季繳，並由A壽險公司於到期時派式為季繳，並由A壽險公司於到期時派
收費員前往收費收費員前往收費

雙方約定有關保險費之收取，係往取債

務。

A壽險公司⋯⋯取消派員收費方式，乃A壽險公司⋯⋯取消派員收費方式，乃
發信函通知甲告稱自107年5月開始之發信函通知甲告稱自107年5月開始之
屆期保險費，轉為以寄發轉帳繳費單屆期保險費，轉為以寄發轉帳繳費單

據方式據方式

A公司自行變更保費收取方式，並未徵
得要保人甲同意。

A壽險公司乃於到期日後同年5月12日發A壽險公司乃於到期日後同年5月12日發
出催告通知，經甲住所之大廈管理員於出催告通知，經甲住所之大廈管理員於

同年5月15日收取同年5月15日收取

A公司雖有催告，但並未派員收取保險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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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2年11月30日修正保險法第116條第2項一 、2022年11月30日修正保險法第116條第2項

1 修法對照表

條號條號 修正後修正後 修正前修正前

第116條第116條
第2項第2項

催告應送達於要保人，或負有

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之最後住

所或居所，保險費經催告後，

應依與保險人約定之交付方法應依與保險人約定之交付方法

交付之；保險人並應將前開催交付之；保險人並應將前開催

告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告通知被保險人以確保其權

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益。對被保險人之通知，依最

後留存於保險人之聯絡資料，後留存於保險人之聯絡資料，

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以書面、電子郵件、簡訊或其

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他約定方式擇一發出通知者，

視為已完成。視為已完成。

催告應送達於要保人，或負有

交付保險費義務之人之最後住

所或居所，保險費經催告後，

應於保險人營業所交付之。

2 筆者評析29

1.催告對象1.催告對象

 原第116條第2項僅規定通知「要保人」、「負有交付保險費義務之

人」，立委提案應新增「被保險人」、「受益人」，但因金管會表示保

單受益人常有填列「法定繼承人」或因保險給付項目不同而有多位受益

人之情，若保險人無法得知法定繼承人之姓名與其住居所，或因受益人

未留存或原留存住所或通訊地址已變更但未通知保險人時，將無法通知

受益人，故催告對象僅新增「被保險人」，並明定放寬對被保險人之通

知方式，藉此保障其權益，至被保險人是否依照第115條規定代繳保險

費，僅係權利而非義務。

2.履行方式2.履行方式

 關於保險費債務的履行地點，依照民法第314條第2款規定30，原則上

29 因筆者改版時，僅可得知修正通過條文內容，尚未有修法理由（立委提案版本與後續通過
版本不同，故無法參考立委提案之說明），故此處筆者謹扼要整理修正過程供各位參考。

30 保險法第314條規定：「清償地，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或得依
債之性質或其他情形決定者外，應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一、以給付特定物為標的者，於訂
約時，其物所在地為之。二、其他之債，於債權人之住所地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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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法律規定或契約訂定，如未規定則為債權人之住所地，原保險法

第116條第2項後段規定：「保險費經催告者，應於保險人營業所交付

之。」在保險人尚未催告之前，保險費債務應係「往取債務」，僅於要

保人遲延交付且經催告後方轉為「赴償債務」。然而，本次修正為「應本次修正為「應

依與保險人約定之交付方法交付之」，故有關保險費之交付，悉依保險依與保險人約定之交付方法交付之」，故有關保險費之交付，悉依保險

契約之約定。契約之約定。

二、本題二、本題

1 要保人甲未繳納保險費，是否陷於給付遲延，端視保險人與要保人是否有

約定清償地，以及雙方是否有另行合意變更清償地，既然訂約時已約定A

公司應派員至甲住所地收取，如果雙方沒有合意變更，A保險公司仍應派

員至要保人甲之住所地收費，始得謂給付遲延31。

2 本題，A保險公司未派員收取保費，故甲並未有保險費給付遲延的問題，

自然沒有後續停效、復效，當然也不用再討論「復效時是否須再履行告知

義務」的爭點。

3 應注意，2022年11月修正第116條第2項規定，並不會影響本題的結論，但

題幹中的時間點均為修法前，本應適用舊法，但為方便讀者瞭解修正內

容，以及混淆新舊法規定，故擬答係援引新法規定。

擬答  本題字數約 500 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31 汪信君，再論人壽保險契約效力之停效與復效，月旦法學雜誌第187期，2010年12月，頁
108。

1 該契約並未停效

1.	A公司片面變更收費方式，不生效力

⑴	按保險法第116條第2項規定：「……保險費經催告後，應

依與保險人約定之交付方法交付之。」可知，要保人遲延

交付保險費且經催告時，要保人交付保險費之方式，悉依

保險契約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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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題 參 考

契約約定往取債務，若未派員收取，不生給付遲延 
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510號判決

次按清償地，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或另有習慣，或得依債之

性質或其他情形決定者外，應依左列各款之規定：⋯⋯。二其他之債，於債權人

之住所地為之，民法第三百十四條定有明文。又所謂往取債務，係指以債務人之又所謂往取債務，係指以債務人之

住所為清償地之債務而言，此種債務，必須債權人於清償期屆滿後至債務人之住所為清償地之債務而言，此種債務，必須債權人於清償期屆滿後至債務人之

住所收取時，債務人拒絕清償，始負給付遲延之責任住所收取時，債務人拒絕清償，始負給付遲延之責任。⋯⋯復查本件保險契約既

約定以被保險人李○雄之住處為收費地址，則李○雄未按期繳納八十六年十二月

二十六日之保險費，上訴人自應至上開地址為催收，且往取債務必須債權人於清上訴人自應至上開地址為催收，且往取債務必須債權人於清

償期屆滿後至債務人住所收取時，債務人拒絕清償，始負給付遲延責任。⋯⋯本償期屆滿後至債務人住所收取時，債務人拒絕清償，始負給付遲延責任。⋯⋯本

件保險契約須經下列程序才會停效：⑴保險費到期未交付。⑵保險公司派員前往件保險契約須經下列程序才會停效：⑴保險費到期未交付。⑵保險公司派員前往

要保人處所收取保險費而未收取，經催告繳交保費。⑶催繳到達三十日後仍未繳要保人處所收取保險費而未收取，經催告繳交保費。⑶催繳到達三十日後仍未繳

⑵	本題，雙方訂定健康保險契約時，已明確約定由A公司派

員前往收費，係屬「往取債務」，A公司如欲變更該收費

方式，應徵得要保人甲之同意，始生變更效力。

⑶	然而，A公司片面通知要保人，將其收費方式改為由要保

人甲到期時自行匯款轉帳繳交，未得要保人甲之同意，亦

不生效。因此，繳費方式仍應由A公司派員向甲收取。

2.要保人甲並未構成保險費給付遲延，契約仍有效：

⑴	本題，雙方係約定往取債務，必須A公司於清償期屆滿後

至甲之住所收取時，甲仍未清償，始負給付遲延之責任。

⑵	因此，A公司雖於到期日後發出催告通知，且為大廈管理

員代收，已置於甲管領能力所及之範圍，但A公司並未派

員至甲之住所收取保險費而遭拒絕給付，縱使清償期業已

屆至，惟此時尚未構成往取債務之給付遲延，自不發生保

險法第116條第1項之停效，故契約仍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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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即上訴人公司須證明下列三項程序均已履行，保險契約始生停效費，即上訴人公司須證明下列三項程序均已履行，保險契約始生停效。茲上訴人

公司未派員前往要保人處所收取保險費，自無本條約定之適用，即保險人不得主

張催告及停止保險契約效力。

題型9-3-3　 復效時「危險程度重大變更」之認定

【109台大丙、辛組第2題】

某甲以其妻乙為被保險人，於106年6月間向A人壽投保終身壽險附加健康保
險。於107年5月間，乙不幸確診罹患癌症病住院治療，並於出院後同年7月間向
保險人請求理賠，保險人遂依契約約定給付相關醫療保險金。惟於108年1月5日
時，甲乙夫妻感情生變而乙搬離原住所，甲於到期日時未繳付保險費，經保險人

108年1月20日催告送達要保人甲後三十日仍未繳交32。某乙持續治療其所罹患之

癌症，於108年8月間檢附相關醫療單據遂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保險人遂主張
契約效力業已停效，不負保險責任。而乙則為表示其願意繳付欠繳保險費、利息

與相關費用，向保險人申請恢復效力。此時保險人遂以某乙罹患癌症不具可保

性，故拒絕同意復效。試問保險人主張免責與拒絕同意復效有無理由？（30分）

題 型 分 析

本題關鍵字：

甲乙夫妻感情生變而乙搬離原住所，甲甲乙夫妻感情生變而乙搬離原住所，甲

於到期日時未繳付保險費，經保險人於到期日時未繳付保險費，經保險人

108年1月20日催告送達要保人甲後三十108年1月20日催告送達要保人甲後三十
日仍未繳交日仍未繳交

看到時間就一定要畫出時間軸，A人壽
於108年1月20日催告送達要保人甲逾
三十日仍未繳交，該契約依自寬限期

30日終了之翌日即同年2月20日起停效
（§116Ｉ）。

32 筆者過往審題時，看到「甲、乙感情生變而分居」，就想說本題可能涉及：「A人壽僅向
甲催告是否已生送達效力？」，而甲為要保人，依約負有繳納保費之義務，A人壽向甲催
告（觀念通知）應已生到達之效力，不須再通知被保險人、受益人，此亦為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450號民事判決所肯認；但是，2022年11月30日修正第116條第2項規定後，
本題尚會涉及「是否已通知被保險人乙」的爭點，惟考量本題為舊法時所命題，題幹所涉
時間為修法前、本應適用舊法，且主要爭點為「復效時『危險程度重大變更』之認定，故復效時『危險程度重大變更』之認定，故
本題即不再討論「A人壽未通知被保險人乙」的效力（若以新法來解題，因Ａ人壽未通知本題即不再討論「A人壽未通知被保險人乙」的效力（若以新法來解題，因Ａ人壽未通知
乙，依法不生停效，根本毋需討論復效！）乙，依法不生停效，根本毋需討論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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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乙⋯⋯於108年8月間檢附相關醫療單
據遂向保險人請求保險給付，⋯⋯而乙

則為表示其願意繳付欠繳保險費、利息

與相關費用，向保險人申請恢復效力。

依題旨，僅提及乙於「108年8月間」申
請恢復效力，究竟乙是否於「停止效力

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復效（自2月20起
算6個月，應為8月19日），即有疑義。

一、第一小題一、第一小題

 本題，被保險人乙在「停效前」即已確診罹患癌症，嗣後停效期間仍持續治

療癌症，而依照通說見解，保險事故仍為「疾病」本身，因此保險事故在契

約有效期間內發生，即使契約嗣後停效，如為同一疾病，保險人仍應負責。

此處須注意，本題申請理賠時保險契約仍係停效狀態，須契約嗣後復效後始

可請求給付保險金。

 【有關健康保險之保險事故，請參題型1-2-1】

二、第二小題二、第二小題

1 A人壽於108年1月20日催告送達要保人甲後三十日仍未繳交，契約自2月20

日起停效，此時，如果乙在停效後六個月內申請復效，A人壽不得拒絕，

但若超過六個月，則A人壽可以要求乙提供可保證明，然題目僅提及「8月

間」，那究竟乙是否於「停止效力之日起六個月內」申請復效（自2月20

日起算6個月，應為8月19日），即有疑義；顯然需要讀者假設事實進行作

答。

2 可保證明

1. 可保證明之定義，法未明文，參酌保險法第116條3項後段除書載明「危

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等語可知，所謂可保證明，應係被保

險人之危險程度「未達拒絕承保程度」之證明。然而，被保險人是否

「已達拒保程度」，茲有疑義。對此，汪信君老師認為，在美國實務判

決中，為防止保險人恣意決定可保性之範疇，判斷標準應取決於客觀判

斷標準，但客觀判斷標準如何取決仍會產生爭議，因此判斷保險人之拒

保程度，應回歸於原保險契約訂立時該危險狀態是否為保險人締約之拒

保程度33。

33 汪信君，再論人壽保險契約效力之停效與復效，月旦法學雜誌第187期，2010年12月，頁
118。



保險法 題型破解題型破解題型破解題型破解9-40

2. 危險程度重大變更？

 葉啟洲老師認為，所謂「危險程度重大變更」，必然有「特定時點」當

作比較之基礎，始能謂之「變更」。考量第116條第3項立法意旨，可保

證明之要求，係為了避免被保險人於停效期間因健康惡化始申請復效，

而有逆選擇之疑慮，則比較時點應是「停效時」與「復效時」比較時點應是「停效時」與「復效時」，詳細理

由請讀者參考擬答內容 34。

擬答  本題字數約 918 字

分數
書寫

題號 答案請從本頁第1行開始書寫，並請劃記及書寫題號，依序作答

34 葉啟洲，人壽保險契約停效前的危險變更，可否作為復效可保條件的審查事項？，月旦法
學教室第182期，2017年12月。文章案例與本題極為相似，摘要如下：

 「甲於103年1月27日以自己為被保險人，向A人壽保險公司投保20年期定期人壽保險，契
約終期為123年1月27日。嗣後甲於同年5月27日因故未繳交續期保費，該保險契約依法自
寬限期30日終了之翌日即103年6月27日停止效力。後甲於104年6月25日申請復效，並依A
公司要求提供可保證明。A公司以甲自103年5月至104年2月間於B、C醫院有頻繁就診紀
錄，且未於復效申請時提及，僅提供B醫院病歷，未提供C醫院病歷為由而拒絕復效。嗣
後甲檢具其在C醫院的病歷，起訴請求A公司將該契約復效，A公司仍然拒絕。甲主張其
申請復效係在保險契約規定之2年期間內，而伊雖於停效後的103年5月28日至104年2月4
日多次至醫院心臟科就診，惟其於停效前103年4月12日即在B醫院經診斷為狹心症、高血停效前103年4月12日即在B醫院經診斷為狹心症、高血
壓、冠狀動脈心臟病，亦即伊於103年6月27日停效前即至醫院診斷有狹心症、高血壓、冠壓、冠狀動脈心臟病，亦即伊於103年6月27日停效前即至醫院診斷有狹心症、高血壓、冠
狀動脈心臟病等心臟病史，以此對照停效後伊持續就醫之門診或住院診斷相同狀動脈心臟病等心臟病史，以此對照停效後伊持續就醫之門診或住院診斷相同，是甲上述
病史在保單有效期間即已存在，其危險程度在停效期間並沒有重大變更，被告拒絕甲申請
復效乃違反規定。請問何者之主張為有理由？」

ururur
mur
MMM

本題為汪信君老師所命題，但筆者翻閱汪老師的教科書、文章，只有找

到前述關於「已達拒保程度」認定的見解，考量本題與葉啟洲老師文章案例

高度相似，且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1號民事判決意旨亦與葉老師相

同，故筆者以葉老師的見解作結。

2 A人壽拒絕復效為無理由

1.首先，A人壽於民國（下同）108年1月20日催告送達要保人甲

後三十日仍未繳交，依保險法（下同）第116條第1項規定，系

爭終身壽險附加健康保險契約（下稱「系爭保險契約」）自

同年2月20日起停止效力。然依題旨，僅提及乙於108年8月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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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葉啟洲，保險法，7版，2021年3月，頁179、180。

申請復效，則乙是否於停效後六個月內申請復效即有疑義。

2.乙於停效後六個月內申請復效，無須A人壽同意

	 系爭保險契約自翌日上午零時起，開始恢復其效力（§116Ⅲ

前段、§130）；此時，A人壽並沒有任何權利可以行使，僅

需乙交付保險費後，保險契約即行復效。另外，復效無須獲

得A人壽同意，且A人壽亦不得要求調整保險費或以批註增列

除外危險35。

3.乙於停效六個月後始申請復效，A人壽不得拒絕同意A人壽得

於乙申請恢復效力之日起五日內，要求乙提供可保證明。蓋

以，立法者考量停效期間過長，可能產生逆選擇問題，復效

申請時，被保險人之危險狀態須未重大變更達拒保程度始

可。若乙之危險程度若未有重大變更已達拒絕承保，A人壽不

得拒絕其恢復效力；然「危險程度重大變更」應以何時點比

較，茲有疑義：

⑴	復效時與訂約時

	 若依第116條第3項後段所稱「達拒保程度」，應係指契約

訂立時拒絕承保的決定，故應以「訂約時」與復效申請時

作為比較時點。

⑵	復效時與停效時

	 惟從第116條第3項立法意旨觀之，可保證明之要求，係為

了避免被保險人於停效期間因健康惡化始申請復效，而有

逆選擇之疑慮，則比較的時間點應該是「停效時」與「復

效時」，俾符立法意旨。

⑶	小結

	 學生認為，考量第116條第3項規定係為避免要保人不繳保

費，輕率地使契約停效，待身體惡化後始申請復效，導致

保險人的負擔，故以「復效時與停效時」作為比較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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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題 參 考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61號判決 
（最高院具參考價值裁判）

按保險法第116條規定人壽保險契約效力之停止及恢復，係因此類保險通常具

長期性契約關係，為維持要保人與保險人間之對價關係，並均衡保障要保人與保

險人之契約利益，允許要保人於保險契約因未付保險費而效力停止後，得於一定

期間內申請契約效力恢復，其於停效後6個月內申請者，保險人不得拒絕；逾6個

月申請者，為避免道德危險之產生，賦予保險人危險篩選權，得要求要保人提出

被保險人之可保證明，並限定其篩選之標準，除被保險人之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

已達拒絕承保外，保險人不得拒絕復效，因此，要保人只需提出保險人所要求之

可保證明，保險人如不同意復效，應證明其有正當拒絕原因之事實。又復效為原

契約效力之恢復，屬原保險契約之繼續，非新保險契約之訂立，關於拒絕承保程

度，即應以原保險契約成立時之審查標準為據，故所稱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所稱危險程度有重大變更已達

拒絕承保者，應專指在停效期間內所發生之危險變更程度，依原保險契約成立時拒絕承保者，應專指在停效期間內所發生之危險變更程度，依原保險契約成立時

之審查標準，可拒絕承保而言，不包括本屬保險人所應承當於停效前已發生之危之審查標準，可拒絕承保而言，不包括本屬保險人所應承當於停效前已發生之危

險險，而審查標準與供審查資料之提出不同，申請復效之可保證明，僅係供保險人

行使危險篩選權之資料，與保險契約訂立時，供保險人行使承保決定權之資料無

關，法無限定各該應提出以備供審查資料之形式，保險人自可在審查之必要範圍

內，要求要保人提出可供審查之相關資料。

較符合前揭立法意旨；更何況，倘若停效「前」危險之變

更即已達拒保程度，保險人本應承擔系爭危險，不因停效

而免除本應承擔之責；此外，若採取前說，則於訂約後、

復效前被保險人健康狀況即已達拒保程度情形，難以解釋

何以停效6個月內要保人得申請復效，6個月後申請復效卻

不被允許之差別待遇。

⑷	本題

	 被保險人乙於停效前即已罹患癌症，則復效時之體況與停

效前相同，並非「危險程度重大變更」達拒保程度，則依

第116條第3項後段除書，A人壽不得拒絕同意復效。




